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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结项要求和标准

（试行）

申请省级教改项目结项应填写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项目结项鉴定表》，并提供与项目研究内容高度相关的成

果材料。

一、结项验收要求

（一）结项鉴定表

1.提交的结项鉴定表填写认真、内容真实，项目组主要研

究人员须手签签名，学校项目管理部门及学校盖章、填表日期

正确、清晰。

2.学校组织鉴定专家组成员，以 5-7 人为宜，本单位人员

不得超过二分之一；专家应具有高级专业学术职称；本项目组

人员不得作为鉴定组成员。

（二）项目调整申请表

项目一经立项批准，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人员（含排序）、

变更研究计划。若因项目成员工作变动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须

做相应调整的，或若因特殊原因项目不能按照预定时间完成的，

须由项目主持人填写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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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表》（纸质版，一式三份）且应至少在结项半年前报省教

育厅备案。如涉及调整人员，立项通知中所有原项目成员均须

签字。

（三）项目成果材料

1.项目成果须为正式出版的教材、著作，公开发表在省级

及以上期刊的论文，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资源、教学管理制度、

师生获奖证书等与项目高度相关的教学改革实践成果。其中，

教材、著作需提供封面、封底、版权页、目录及代表性内容的

复印件，论文需提供发表期刊的封面、封底、版权页、目录及

论文全文的复印件，教学改革实践成果须提供代表性内容和成

果被采用或使用效果的佐证材料情况（采用或使用部门盖章，

并提供相关数据）。

2.复印件文字迹清晰、内容扫描完整，避免复印或拍照出

现字迹模糊、图片倾斜的情况。

3.发表论文须按照要求标注课题信息（课题编号和项目名

称），未按要求标注课题信息的论文不作为项目的成果认定。

教材、专著等其他成果能标注课题信息的尽量标注。

4.以论文作为结项成果主件的，项目主持人不是论文的第

一作者（含通讯作者）或发表的论文内容与项目研究内容关注

度不高的，不作为项目的成果认定。

5.发表的论文、著作或者教材等成果标注多个项目的，只

认定其所标注的第一个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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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结项验收时，须提供项目立项申请书。涉及调整项目

人员、研究计划等内容的项目，在申请结项时，须附上省教育

厅备案盖章的项目调整申请表。

二、学校审核要求

结项材料上报省教育厅前，学校须对提交的结项材料进行

审核，核查结项材料的真实性，核对结项最终成果与批准立项

时的预期成果是否相符，核对论文或教材、著作等成果原件和

扫描件是否一致，核对论文查询结果和出版社查询结果是否准

确，核对成果材料与项目研究内容是否高度相关。审核无异议

后在结项鉴定表“学校项目管理部门意见”和“学校意见”处

填写审核意见并盖章、填写日期。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者，一经

核实，取消项目结项验收资格，且项目主持人 3 年内不得申报

省级教改项目，同时减少下一年度相关高校立项申报名额。


